
第二章 增值税

考点 24：增值税留抵退税制度

（一）适用对象 小微企业、制造业、批发零售业等行业企业。

（二）需同时符合以

下条件

①纳税信用等级为 A级或者 B级；

②申请退税前 36 个月未发生骗取留抵退税、骗取出口退税或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情

形；

③申请退税前 36 个月未因偷税被税务机关处罚两次及以上；

④2019 年 4 月 1日起未享受即征即退、先征后返(退)政策。

（三）增量留抵税额

VS 存量留抵税额

增量留抵

税额

1.纳税人获得一次性存量留抵退税前，增量留抵税额为当期期末留抵税额

与 2019 年 3 月 31 日相比新增加的留抵税额。

2.纳税人获得一次性存量留抵退税后，增量留抵税额为当期期末留抵税

额。

存量留抵

税额

纳税人获得一次性存量留抵退税前，当期期末留抵税额大于或等于 2019

年 3 月 31 日期末留抵税额的，存量留抵税额为 2019 年 3 月 31 日期末留

抵税额；当期期末留抵税额小于 2019 年 3 月 3l 日期末留抵税额的，存量

留抵税额为当期期末留抵税额。【孰小原则】

【说明】纳税人获得一次性存量留抵退税后，存量留抵税额为零。

（四）允许退还的留

抵税额按照以下公式

计算确定

①允许退还的增量留抵税额

=增量留抵税额×进项构成比例×100%

②允许退还的存量留抵税额

=存量留抵税额×进项构成比例×100%

【说明】进项构成比例，为 2019 年 4 月至申请退税前一税款所属期已抵扣的增值税专

用发票(含带有“增值税专用发票”字样全面数字化的电子发票、税控机动车销售统一

发票)、收费公路通行费增值税电子普通发票、海关进口增值税专用缴款书、解缴税款

完税凭证注明的增值税税额占同期全部已抵扣进项税额的比重。

（五）出口退税与留

抵退税的衔接

纳税人出口货物劳务、发生跨境应税行为：1.适用免抵退税办法的，应先办理免抵退

税。免抵退税办理完毕后，仍符合规定条件的，可以申请退还留抵税额。

【即先免抵退税，后留抵退税。】

2.适用免退税办法的，相关进项税额不得用于退还留抵税额。

（六）增值税即征即

退、先征后返(退)与

留抵退税的衔接

纳税人自 2019 年 4 月 1 日起已取得留抵退税款的，不得再申请享受增值税即征即退、

先征后返(退)政策。

（七）其他规定 ①纳税人可以选择向主管税务机关申请留抵退税，也可以选择结转下期继续抵扣。

②纳税人可以在规定期限内同时申请增量留抵退税和存量留抵退税。

考点 25：纳税人销售使用过的固定资产（不动产除外）

一 般 纳

税人

1.购进时已抵扣进项税额 按适用税率征收增值税，可以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

应纳税额＝含税售价÷（1＋税率）×税率

2.购进时不得抵扣且未抵

扣进项税额

（1）依 3%征收率减按 2%征收【但不得开具增值税专票】

应纳税额＝含税售价÷（1＋3%）×2%

（2）可以放弃减税，按 3%征收，同时可以开增值税专用专票

应纳税额＝含税售价÷（1＋3%）×3%

小 规 模

纳税人

（1）依 3%征收率减按 2%征收【但不得开具增值税专票】

应纳税额＝含税售价÷（1＋3%）×2%

（2）可以放弃减税，按 3%征收，同时可以开增值税专用专票

应纳税额＝含税售价÷（1＋3%）×3%



考点 26：纳税人销售自己使用过的固定资产以外的物品

一般纳税人 应纳税额＝含税售价÷（1＋税率）×税率

小规模纳税人（不含其他个人） 应纳税额＝含税售价÷（1＋3%）×3%

【说明】其他个人销售自己使用过的物品免征增值税。

考点 27：纳税人销售旧货

1.纳税人销售旧货

【不包括二手车】

按简易办法依照 3%征收率减按 2%征收增值税。

应纳税额＝含税售价÷（1＋3%）×2%

【说明】一般纳税人和小规模纳税人规定相同。

2.销售二手车 自 2020 年 5 月 1日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从事二手车经销的纳税人销售其收购的二手

车，由原按照简易办法依 3%征收率减按 2%征收增值税，改为减按 0.5%征收增值税。

（1）不含税销售额=含税销售额÷（1+0.5%）

（2）应纳税额=不含税销售额×0.5%

【新增】自 2022 年 10 月 1 日起,对已备案汽车销售企业从自然人处购进二手车的，允

许企业反向开具二手车销售统一发票并凭此办理转移登记手续。

考点 28：劳务派遣的相关业务总结

纳税人 计税方法 税率或征收率

一般纳税人 选择抵扣方法的：全额计税 6%

选择简易方法的：差额计税 5%

小规模纳税人 全额计税 3%

差额计税 5%

差额纳税：销售额=全部价款和价外费用—代用工单位支付给劳务派遣员工的工资、福利和为其办理社会保险

及住房公积金

考点 29：进口环节增值税政策

1.进口货物的适

用税率

进口货物增值税税率与增值税一般纳税人在国内销售同类货物的税率相同。

【提示 1】除另有规定外，进口货物的税率为 13%和 9%，即便是小规模纳税人，进口计税

时也适用税率，不适用征收率。

【提示 2】对进口抗癌药品、进口罕见病药品，减按 3%征收进口环节增值税。

2.组成计税价格

的确定

非应税消费品 组成计税价格=关税完税价格+关税

应税消费品 组成计税价格=（关税完税价格+关税）÷（1-消费税税率）

3.应纳税额的计

算

【提示 1】在计算进口环节的应纳增值税税额时，不得抵扣发生在我国境外的各种税金。

【提示 2】进口货物在海关缴纳的增值税，符合抵扣范围的，凭借海关进口增值税专用缴

款书，可以从当期销项税额中抵扣。

考点 30：增值税退（免）税的计税依据

纳税人 具体业务 计税依据

1.生产

企业

出口货物劳务（进料加工复出口货物除外） 出口货物劳务的实际离岸价（FOB）

进料加工复出口货物 出口货物离岸价－出口货物所含的海关保税进口料件

的金额

国内购进无进项税额且不计提进项税额的

免税原材料加工后出口的货物

出口货物离岸价－出口货物所含的国内购进免税原材

料金额

2.外贸

企业

出口货物（委托加工修理修配货物除外） 购进出口货物的增值税专用发票注明的金额或海关进

口增值税专用缴款书注明的完税价格

出口委托加工修理修配货物 加工修理修配费用增值税专用发票注明的金额



考点 31：生产企业出口货物劳务增值税免抵退税的计算

1.当期

无免税

购进原

材料

STEP1：计算不得免征和抵扣税额【剔税】

当期不得免征和抵扣的税额=当期出口货物离岸价格×外汇人民币折合率×（出口货物适用税率-出

口货物退税率）

STEP2：计算当期应纳增值税额

当期应纳税额=当期销项税额-（当期进项税额-剔税数额）-上期留抵税款

STEP3：计算当期免抵退税额

免抵退税额=当期出口货物离岸价×外汇人民币折合率×出口货物退税率

STEP4：确定应退税额

比较上述第二步绝对值和第三步确定较小者为应退税额

2.当期

有免税

购进原

材料

STEP1：计算不得免征和抵扣税额【剔税】

当期不得免征和抵扣的税额=（当期出口货物离岸价格×外汇人民币折合率-当期免税购进原材料的

价格）×（出口货物适用税率-出口货物退税率）

【提示】其中当期进料加工保税进口料件的价格为组成计税价格，确定方法：实耗法或购进法

实耗法：当期进料加工保税进口料件的组成计税价格=当期进料加工出口货物离岸价×外汇人民币

折合率×计划分配率

STEP2：计算当期应纳增值税额

当期应纳税额=当期销项税额-（当期进项税额-剔税数额）-上期留抵税款

STEP3：当期“免抵退”税额=（当期出口货物离岸价×外汇人民币折合率-当期免税购进原材料的

价格）×出口货物退税率

STEP4：确定应退税额

比较上述第二步绝对值和第三步确定较小者为应退税额

【说明】当期有免税购进原材料：包括当期进料加工保税进口料件和当期国内购进无进项税额且不

计提进项税额的免税原材料加工后出口的货物。

考点 32：外贸企业出口货物劳务增值税免退税的计算

1.外贸企业出口委托加工修理修

配货物以外的货物

增值税应退税额=增值税退（免）税计税依据×出口货物退税率

2.外贸企业出口委托加工修理修

配货物

出口委托加工修理修配货物的增值税应退税额=委托加工修理修配的增值

税退（免）税计税依据×出口货物退税率

考点 33：一般纳税人以及小规模纳税人（不含个人）转让不动产【非房企】

1.总的原则

一般纳税人 2016 年 5 月 1 日以后取

得的不动产

只能采用一般计税方法

2016年4月30日前取得

的不动产

可以选择简易计税方法或者一般

计税方法

小规模纳税人 只能选择简易计税方法

2.预缴税款和申

报纳税

计税方法 项目性质 不动产所在地预缴 机构所在地申报

采用一般计税

方法

非自建项

目

预 缴 税 额 = 差 价 ／

（1+5%）×5%

应纳税额=全价／（1+9%）×9%-

进项税额-预缴税额

自建项目 预 缴 税 额 = 全 价 ／

（1+5%）×5%

应纳税额=全价／（1+9%）×9%-

进项税额-预缴税额

采用简易计税

方法

非自建项

目

预 缴 税 额 = 差 价 ／

（1+5%）×5%

应纳税额=差价／（1+5%）×5%-

预缴税额

自建项目 预 缴 税 额 = 全 价 ／

（1+5%）×5%

应纳税额=全价／（1+5%）×5%-

预缴税额



【说明 1】此处“全价”指“取得的全部价款和价外费用”。

【说明 2】差价=取得的全部价款和价外费用-不动产购置原价或者取得不动产时的作价。

3.纳税人以契税计税金额进行差额扣除的，按照

下列公式计算增值税应纳税额：

（1）2016 年 4 月 30 日及以前缴纳契税的

增值税应纳税额=[全部交易价格（含增值税）-契税计税金

额（含营业税）]÷（1+5%）×5%

（2）2016 年 5 月 1日及以后缴纳契税的

增值税应纳税额=[全部交易价格（含增值税）÷（1+5%）-

契税计税金额（不含增值税）]×5%

考点 34：一般纳税人出租不动产

计税方法 向不动产所在地税务机关预缴 向机构所在地税务机关申报

简易计税方

法

预缴税额=租金收入÷（1+5%）×5% 应纳税额=租金收入÷（1+5%）×5%-预缴税额

一般计税方

法

预缴税额=租金收入÷（1+9%）×3%（预征

率）

应纳税额=租金收入÷（1+9%）×9%-进项税额-预

缴税额

考点 35：小规模纳税人出租不动产【指单位和个体工商户】

计税方法 项目性质 向不动产所在地税务机关预缴 向机构所在地税务机关申报

采用简易计税

方法

出租住房 预缴税额=租金收入÷（1+5%）×

1.5%

应纳税额=租金收入÷（1+5%）×1.5%-预

缴税额

出租非住

房

预缴税额=租金收入÷（1+5%）×

5%

应纳税额=租金收入÷（1+5%）×5%-预缴

税额

考点 36：其他个人出租不动产【采用简易计税方法】

住房 应纳税额=租金收入÷（1+5%）×1.5%

非住房 应纳税额=租金收入÷（1+5%）×5%

【提示 1】个体工商户和其他个人出租住房，都可享受减按 1.5%缴税的优惠，但区别在于个

体户需要预缴税款，而其他个人不实行预缴，直接在不动产所在地缴纳税款。

【提示 2】自 2023 年 1 月 1日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其他个人，采取一次性收取租金形式

出租不动产取得的租金收入，可在对应的租赁期内平均分摊，分摊后的月租金收入未超过

10 万元的，免征增值税。

考点 37：跨县（市、区）提供建筑服务增值税政策

1.适用范围 单位和个体工商户在其机构所在地以外的县（市、区）提供建筑服务。

2.计税方法 一般纳税人 一般情况 采用一般计税方法

老项目、甲供工程、清包工 可以选择采用简易计税方法

小规模纳税人 采用简易计税方法

3.预缴税款和

申报纳税

纳税人 计税方法 建筑服务发生地预缴 机构所在地申报

一般纳

税人

一般计税方法 预缴税额=（全部价款和价外

费用-支付的分包款）/（1+9%）

×2%

应纳税额=全部价款和价外费用/

（1+9%）×9%-进项税额-预缴税

额

选择简易计税

方法

预缴税额=（全部价款和价外

费用-支付的分包款）/（1+3%）

×3%

应纳税额=（全部价款和价外费用

-支付的分包款）/（1+3%）×3%-

预缴税额小规模

纳税人

简易计税方法



考点 38：房地产开发企业销售自行开发的房地产项目增值税政策

1.总的原

则

（1）一般纳税人销售自行开发的房地产老项目 可选择一般计税方法或简易计税方法

（2）一般纳税人销售自行开发的房地产新项目 适用一般计税方法

（3）小规模纳税人销售房地产新、老项目 适用简易计税方法

2.预缴税

款和申报

纳税

计税方法 预缴税款 申报缴纳

一般计税方法 预缴税额=预收款÷（1+9%）×

3%

应纳税额=（全部价款和价外费用-当期允许扣

除的土地价款）÷（1+9%）×9%-进项税额-已

预缴税款

简易计税方法 预缴税额=预收款÷（1+5%）×

3%

应纳税额=全部价款和价外费用÷（1+5%）×5%-

已预缴税款

【提示】一般计税方法：销售额中可以扣除“支付的土地价款”，是指向政府、土地管理部门或

受政府委托收取土地价款的单位直接支付的土地价款。

当期允许扣除的土地价款=（当期销售房地产项目建筑面积÷房地产项目可供销售建筑面积）×

支付的土地价款

简易计税方法：销售额不得扣除对应的土地价款


